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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寄快递未保价
价值38万元的劳力士丢失

近日，吉林延边的石先生称他通过顺丰邮寄了
一款近38万元的劳力士手表到广州，而收件方拆
盒时却发现里面什么也没有。“顺丰说了只有他们
内部的人才能接触到这个快递，所以我很确认这
是他们内部的人拆箱后拿走了手表。”石先生直
言，由于没有保价，顺丰曾表示赔偿1000元，但自
己并未同意。“我认为这个东西跟保没保价没有关
系，因为这不是运损或产生破坏之类的情况，现在
所有的证据都表明他们这是一个盗窃的行为。”事
发后，石先生报了警。“我的诉求很简单，要么就是
把38万元的表找到还给我，要么就是按实际金额
赔给我。”石先生说。

相关律师表示，对于这块手表是顺丰的“家贼”
偷的，还是外面的“飞贼”偷的，要等公安机关进一步
调查来予以确认，并依法追究盗窃犯罪的刑事责
任。但对于托运人的损失而言，顺丰公司现在就应
该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这和刑事案件的侦破过程
和结果没有直接的关联。该律师称，顺丰公司所说
的保价行为是它内部的一个工作方法，仍需要按照
托运人能够证明的实际损失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对此，网友热议：“这种确实要严查到底”“几十
万的东西，不保价吗？”

遗失劳力士已找回
顺丰称系外部人员所为

7月22日晚间，顺丰方联系到石先生，希望给10
天时间查找查明原因，并承诺如果没有结果会对购买
的手表全额赔付。7月23日上午，顺丰集团官方微博
发布声明称，“对于客户反映的快件内件遗失事件我
们高度重视，并已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工作组进行调查
处理”。7月24日下午，顺丰集团官方微博再次发布
声明称，“目前事件仍在调查中，请大家耐心等待”。

8月1日下午，顺丰集团官方微博发布最新进展
称，“经相关部门调查，初步判定系外部人
员所为，目前手表已被找回，非我司收派
件快递员责任，相关情况还在进一步调查
中。公司已将信息告知客户，同时也就后
续事宜与客户进行妥善协商并达成了一
致”。至此，这起引发关注的手表遗失事
件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近日，吉林石先生将自己价
值38万元的劳力士手表寄往广
州时，却在途中遭遇了丢失。这

一事件迅速引起了网友的广泛关注和热
议，让人不禁质疑快递服务的安全性。虽
然最终找回了遗失的物品，但有细心的消
费者发现，快递贵重物品时，即便保价，也
不一定能拿到保价时声明价值的赔付。
“保价物品不全额赔付”让快递公司再次
站上风口浪尖。合同法专家表示，既然消
费者花了钱，快递平台就该按照赔付标准
进行赔偿，而不是罔视自己定下的规则，
随意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这件事虽然得到了妥善的处理，但市民沈女士却
“敏锐”地发现，快递贵重物品时，即便保价，也不一定
能拿到保价时声明价值的赔付。这样一来，消费者额
外支付保价费的意义在哪里？对此，记者查阅了不同
快递企业的服务条款，发现消费者对“保价”的理解与
条款约定有不小差异。

“保多少”并不能“赔多少”

“我理解的保价是‘保多少，赔多少’，没想到，并
非如此。”沈女士近日想快递一台市场价格3000余元
的手机给朋友，查询不同快递企业的保价条款后，发
现她能获得的保价服务与理解的不一样。

首先，保价费用收取标准比较复杂。比如，顺丰
就物品保价有“基础保”“定额保”和“足额保”3个选
项。其中“基础保”和“足额保”接收手机等实物保
价，“定额保”针对票据等无法衡量公允价值的物品
保价。“基础保”的收费比“足额保”低一些，其标准是
对保价金额500元以内的物品收1元/票，501元至
1000元的收2元/票，1000元以上的按照申报价格的
5‰收取。

菜鸟裹裹的保价费标准是申报价值1元至1000
元的物品，保价费1元/票；1001元至2000元的，保价
费1.5元/票；2001元至1万元的，按2.5‰收费；1万元
以上至3万元按4‰收。圆通的标准是1000元以下的
物品，保价费1元/票；1001元至2000元2元/票；2001
元至10000元按3‰收取；10001元至3万元按5‰收
取。

沈女士说，她能理解不同企业根据自身情况确定
不同的收费标准，但当她看完条款，发现如果保价时
申报价值低于递送物品实际价值，如果出现物品损
毁、遗失，她不能拿到等值于申报价值的赔付。“我寄
送的手机市场价格3000多元，我想按2000元的申报
价值支付保价费，因为2000元以上的保价费明显增
加。万一手机被寄丢了，我觉得快递企业至少应该赔
我2000元——这是我的申报价值，而且产品本身价
值要高于2000元，但实际上只能理赔1300多元。”沈
女士说。

记者查询了快递企业的理赔规定后发现，沈女士
没算错。相关企业的规定基本一致，即当保价申报价
值低于托寄物实际价值时，“理赔金额=实际损失金
额X（保价价值/托寄物实际价值）”。

快递企业的规定对消费者不公平

记者就以上规定询问了多名消费者，大部分都感
到意外：“保价快递如果寄丢了，竟然不是全额赔付？”

更有多名消费者提出，如
果消费者保价时虚抬价
值，理赔时，快递企业可以
拒绝赔付虚报的价值；可
如果消费者降低了物品价
值保价，为什么快递企业
赔付时还要打折扣呢？

快递企业的规定合理
吗？记者调查发现，早在
去年11月，中国消费者协
会就对消费者反映强烈的

快递领域不公平格式条款和现象进行点评，“保价物
品不全额赔付”赫然在列。中消协认为，快递企业对

“保价”的解释与消费者的理解存在分歧。其中，快递
企业的“保价”规则属于最高赔偿限额，实际赔偿时要
根据快件的损毁情况确定具体金额，最高不超过保价
金额。普通消费者对“保价”的理解是快件出现损毁
情况，快递企业就应当按照保价金额进行赔偿。

根据《民法典》《快递暂行条例》《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等，快递企业有义务在接受托寄前向消费者主动
阐明具体的保价赔偿规则，如果告知不清楚，对格式
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时，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
款一方的解释。中消协还指出，快递服务人员有义务
提醒消费者对贵重物品进行保价，未履行提醒义务或
因故意、重大过失等原因造成快件丢失、损毁、内件短
少的，快递企业应当加重承担责任。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大部分快递企业执行的
“不保价只赔数倍运费”的规定，中消协也认为不合
理、不公平。

快递企业没把消费者权益放在首位

自去年11月中消协点评至今，8个多月过去了，快
递企业调整过服务吗？从本次记者调查来看，受访消
费者对快递企业的保价和赔付条款仍然不完全理解，
分歧仍旧存在。

问题出在哪里呢？“从法律程序看，快递企业确实
履行了告知义务，还要求消费者勾选确认。但目前的
告知方式存在一定的缺陷。”合同法专家陈浩指出，

“快递企业的保价条款和理赔规则非常长，而且消费
者只有特意查看，才能进入相关页面。相关条款的语
言表述也比较专业，容易引发理解偏差。”

记者发现，各快递企业提供“保价”选项时，都是
简单的勾选，并不提供简单明了的服务介绍；消费者
只有点击选项旁的问号、“细则”等图文提示标签，才
能查看具体的保价和理赔规则。而且，相关规则动辄
数千字，仔细看一遍得花不少时间。在行文方式上，
也不接地气。例如，顺丰的保价服务介绍相当复杂，
共有“基础保”“定额保”“足额保”3款服务，分别介绍，
洋洋洒洒近万字。而且，以上介绍页面并不显示理赔
标准，而是提示消费者通过“顺丰小程序-我的-理赔
中心”查看。事实上，在理赔介绍中，顺丰用具体案例
分析了不同保价服务的理赔结果差异，可只有消费者
特意查看，才会注意到以上内容。

“归根结底，快递企业仍旧在用合同排除自身责
任，并没有换位思考，把消费者权益放在首位。”陈浩
认为，快递企业的保价和理赔信息入口较深，消费者
查找后才能看到细则；介绍也比较专业艰深，可能引
发理解偏差，“企业也许觉得这样就是履行了‘清晰告
知’的义务，但在消费者眼里，这些条款、文字离‘简单
明了、通俗易懂’有很大的距离。”

陈浩觉得，一段时间以来，快件损毁、遗失后索赔
的话题不断，涉事快递企业往往因服务不到位、条款
不公平等原因被消费者、消保组织等批评，已经证明
了企业完善服务的必要性，“与其被动应对危机，不如
亡羊补牢，完善服务条款、改进告知方式，从根本上减
少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纠纷。”

据极目新闻等

保价也不一定能拿到声明价值的赔付

消费者额外支付保价费意义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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